
落实采购回避制度承诺书
国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：

我单位严格执行政府采购、学校集中采购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关于采购回避的相关规定，清楚知晓采购工作人员回避情形及违纪违法违规后果。

在此承诺，我单位本次参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采购的工作人员与相关供应商不存在以下利害关系：

（一）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；

（二）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、监事；

（三）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；

（四）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；

（五）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采购活动公平、公正进行的关系。

申购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